
乳山市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乳政复决字〔2023〕24号

申请人：冯某某，男，住址：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

被申请人：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宋文强  职务: 局长

住所地：北环路12-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3年10月9日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作出的关于对某推拿中心售卖药水的投诉答复不服，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3年11月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依据。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其通过威海市政府服务12345(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某推拿修脚店（某推拿中心）违规销售治疗甲沟炎药水。被申请人未查清客观事实，未依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全面客观收集调取证据，以检查现场未发现对外销售药水且联系不到申请人进行答复，未告知申请人是否受理投诉，未依法组织调解。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应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对某推拿修脚店（某推拿中心）的投诉答复，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处理。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3年10月7日对被投诉单位某推拿修脚店（某推拿中心）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该店能提供《营业执照》，且检查中发现该店只提供推拿和修脚服务,现场并未发现申请人所说对外售卖的药水。因当事人在威海市 12345 热线承办单上未留有联系方式，被申请人无法与申请人取得联系，无法为其进行赔偿处理。

被申请人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之规定，被申请人决定不予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该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之规定，被申请人已于七个工作日内把投诉办理情况回复至12345平台，回复程序合法。申请人提出的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的投诉处理结果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为证实自己的主张，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微信付款截图（收款方系某修脚采耳，与本案无关）；证据2.被申请人通过威海市政府服务12345(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作出的关于对某推拿中心药水的投诉答复截图；证据3.产品实物照片作为证据。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证据1.某推拿中心营业执照；证据2.现场照片；证据3.12345平台答复；证据4.现场笔录作为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作为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3年9月28日，申请人通过威海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平台，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某推拿中心销售三无药水。2023年10月7日，被申请人对某推拿中心进行了现场检查。2023年10月8日，被申请人通过平台向申请人反馈相应办理情况。申请人不服，于2023年11月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所作投诉答复，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是：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对某推拿中心药水的投诉答复程序是否合法。
申请人认为，该案被申请人未告知是否受理投诉，未依法组织调解，存在程序违法。  

被申请人认为，来申请人来信信息保密，无法联系申请人。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于七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办理情况，回复程序合法。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五）项“投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一）投诉事项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或者本行政机关不具有处理权限的；（二）法院、仲裁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行政机关、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已经受理或者处理过同一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三）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投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被投诉人侵害之日起超过三年的；（五）未提供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和第十条规定的材料的；（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予受理的其他情形。”、第九条“投诉应当提供下列材料：（一）投诉人的姓名、电话号码、通讯地址；（二）被投诉人的名称（姓名）、地址；（三）具体的投诉请求以及消费者权益争议事实。投诉人采取非书面方式进行投诉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记录前款规定信息。”之规定，结合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申请人投诉时相关信息保密，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购买了投诉所称商品。且，复议期间，申请人提交的微信付款截图，收款方系某修脚采耳，不足以证实其在某推拿中心购买了治疗甲沟炎药水，申请人不具有对涉案产品进行投诉的消费者资格。被申请人对该投诉是否进行回复及受理，亦未产生、创设、改变或者消灭申请人行政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产生行政法上的法律效果，与申请人并无利害关系。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对某推拿中心售卖药水的投诉答复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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